[bookmark: _GoBack] 芒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调整《芒市国际学校及
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
的听证报告

芒市人民政府：
按照省、州政府关于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芒市自然资源局于2021年7月24日上午举行了调整《芒市国际学校及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听证会。现将听证会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请给予审查。
一、听证会举行情况
2021年7月9日芒市自然资源局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发布了关于举行调整《芒市国际学校及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听证会的1号公告；2021年7月15日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公布2号公告，向社会公告听证代表名单、听证时间、地点。2021年7月24日上午9:00—11:30，听证会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二楼会议室举行，听证会由芒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梅学平主持，听证人由芒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梅学平，芒市政府办挂职副主任（负责联系自然资源局工作）陈商，芒市自然资源局规划股股长杨荣辉，芒市自然资源规划中心主任高明世及副主任周子键5人组成，听证监察人由芒市纪委派驻市自然资源局纪检组组长谢英杰和芒市人民政府督查室工作人员赵彩旺组成，听证书记员由芒市自然资源规划中心工作人员王家佳和刀承娇担任。听证代表应到17名，实到会16名，其中市人大代表1名、相关部门11名、企业3名、律师1名。
2、 听证会听证事项内容概要
控规范围地块位于芒市主城西北侧芒市国际中学片区，四至边界为北至滨河东路，南至金孔雀大街，西至胞波路，东至丰华路。
    本次调整的控规主要针对优化片区内部地块的用地性质及指标，将片区内部的相应地块性质由居住用地调整为商住混合用地、由商业用地调整为商住混合用地、由医疗卫生用地调整为商住混合用地。
该规划调整符合上位规划、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要求，并已通过专家评审。
三、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建议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根据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芒市自然资源局进行了认真梳理，参会的听证代表共 16 位，其中 15 位听证代表在会上均表示同意调整《芒市国际学校及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 1 位听证代表表示不同意部分调整方案。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整理为以下 8 条：
1、 控规调整地块内有芒核灌溉大沟，芒核村委会有3000多亩田地，应保障芒核大沟的灌溉功能；
2、 征地涉及到的农户养老保险应当足额缴纳；
3、 调整的3个地块周边现未配套城市污水管网，因地块距离芒市大河较近，建议在调整的控规中补充污水处置方式及明确污水去向，同时建设好防洪防涝灾害体系，以保障周边居民安全和芒市大河长期不受污染；
4、 本次控规拟调整的3个地块应当依托原控规的范围明确相关市政基础设施、教育卫生设施等位置和规模，地块的开发和设计要和周边地块相协调统一；
5、 原控规范围的城市路网密度不低于8.5公里／平方公里，道路面积率不低于16%，公共停车场车位占比不低于15%，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应达到该片区机动车保有量的1.1—1.5倍，以保障商业街有足够的公共停车区域；
6、 充分考虑留足必要的公共设施建设用地，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城区人口对公共设施的需求，特别是生鲜市场、超市、公共厕所等的设置；
7、 1号地块地理位置较好，周边为滨河景观步道，环境优美，不建议调整为商住用地，现医疗用地不足，建议保留医疗用地，为今后的医疗卫生事业预留更好的发展空间；
8、 芒市幼儿园总院（华江地块）已无法满足片区适龄儿童就学的需求，2号地块建议预留教育用地12亩（不少于10亩），用于建设幼儿园。
听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
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评议研究， 5 条意见和建议予以吸收采纳，并进一步完善《芒市国际学校及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具体采纳的意见和建议如下：
第1条：控规调整地块内有芒核灌溉大沟，芒核村委会有3000多亩田地，应保障芒核大沟的灌溉功能；
第3条：调整的3个地块周边现未配套城市污水管网，因地块距离芒市大河较近，建议在调整的控规中补充污水处置方式及明确污水去向，同时建设好防洪防涝灾害体系，以保障周边居民安全和芒市大河长期不受污染；
第4条：本次控规拟调整的3个地块应当依托原控规的范围明确相关市政基础设施、教育卫生设施等位置和规模，地块的开发和设计要和周边地块相协调统一；
第5条：原控规范围的城市路网密度不低于8.5公里／平方公里，道路面积率不低于16%，公共停车场车位占比不低于15%，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应达到该片区机动车保有量的1.1—1.5倍，以保障商业街有足够的公共停车区域；
第6条：充分考虑留足必要的公共设施建设用地，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城区人口对公共设施的需求，特别是生鲜市场、超市、公共厕所等的设置；
采纳的理由：以上意见和建议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有利于提高控规成果质量，给予采纳。
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评议研究， 3 条
意见和建议不予以吸收采纳，不予采纳的意见和建议如下：
第2条：征地涉及到的农户养老保险应当足额缴纳；
第7条：1号地块地理位置较好，周边为滨河景观步道，环境优美，不建议调整为商住用地，现医疗用地不足，建议保留医疗用地，为今后的医疗卫生事业预留更好的发展空间；
第8条：芒市幼儿园总院（华江地块）已无法满足片区适龄儿童就学的需求，2号地块建议预留教育用地12亩（不少于10亩），用于建设幼儿园。
不予采纳的理由：
第2条：与控规无关；
第7条：已在站前小镇片区建设州医院西院区和传染病医院，在环东路边建设市疾控中心；
第8条：幼儿园为居住区配建，不独立用地，已在2号地块配建12班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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